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8 月 1 2  日 

兆 豐 產 物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22屆董事會第2次會議(暨代行股東會職權)紀錄 









 
 

                        

 
 

貳、代行股東會職權議案 

一、報告案 

序號 案別/案次 提案單位 案           由 

1 報告案一 董事會 
修正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謹報請鑒

察。 

二、 討論案 

序號 案別/案次 提案單位 案           由 

1 討論案一 董事會 
擬請解除本公司第 22 屆董事競業禁止之

限制，謹提請核議。 

2 討論案二 董事會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謹提

請核議。 

 
參、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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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代行股東會職權議案 
 

一、報告案 
 
提案別：報告案 一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修正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謹報請 鑒察。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洽悉。 
 

二、討論案 

※本案關係人：林董事長瑞雲、陳董事松興、蘇董事晶、黃董事文瑞離席

迴避本案討論及決議，並請陳董事瑞擔任本案主席。 

提案別：討論案 一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 擬請解除本公司第 22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謹提請 核議。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提案別：討論案 二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謹提請 核議。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 時 15 分 

  



 
 

討論案一：解除本公司第 22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明細如下： 
 

職 稱 姓 名 兼任公司 擔任職務 

董事長 林瑞雲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兆豐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兆豐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董  事 陳松興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兼經理 

董  事 蘇  晶 

金元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和裕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家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  事 黃文瑞 

泰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仲乙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純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董事 

 

 

  



 
 

討論案二：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兆 豐 產 物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本公司董事會分常

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三

個月召開一次，臨時會於必

要時召開之。本公司董事會

之議事，除依有關法令及本

章程之規定外，另訂董事會

議事規則行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

面、電子郵件（E-mail）或

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第十九條 本公司董事會分

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

三個月召開一次，臨時會於

必要時召開之。 

1.為落實會議無紙

化業務需要。 

2.依公司法 204 條

明訂於章程。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卅九年四月

廿九日訂立。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四十一年十月八日。…….於民國

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董事會（代

行股東會職權）第三十七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第三十

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二

十一日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董事會（代行股東

會職權）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一

ΟΟ年四月二十九日董事會（代行

股東會職權）第四十一次修正。於

民國一Ο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董事

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第四十二次

修正。於民國一Ο五年八月十二日

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第四十

三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卅九年四月

廿九日訂立。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四十一年十月八日。…….於民國

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董事會（代

行股東會職權）第三十七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第三十

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二

十一日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董事會（代行股東

會職權）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一

ΟΟ年四月二十九日董事會（代行

股東會職權）第四十一次修正。於

民國一Ο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董事

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第四十二次

修正。 

 

1. 文字修正。 

2. 增訂第四十三次

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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